附件：

	2015年建筑工程安全生产责任目标考核细则

	考核项目
	标准分
	考核内容
	评分方法及标准
	扣分
	实得分

	一、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7
	3
	（一）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要求，建立健全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查阅相关文件资料，未成立安全生产工作领导机构的，扣3分；未明确安全生产分管领导或领导变动未及时调整的扣2分；未按“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工作机制建立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安全生产职责未全部覆盖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发现一处扣1分；为及时传达落实国家、省有关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明电工作要求的，发现一次扣1分。
	
	

	
	
	3
	（二）强化层级监管、重点监管和目标管理，全面落实各级行业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查阅相关文件资料，未对辖区住建管理部门确定和分解安全生产责任目标的，扣2分；未开展年度目标检查考核的扣2分；对县（市、区）安全执法检查未全覆盖或对下检查发现的问题没有处理的，发现一处扣1分。
	
	

	
	
	1
	（三）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得到落实
	抽查县市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查阅管理资料，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安全标准化等相关工作要求未落实的，扣1分。
	
	

	二、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各项制度
	6
	2
	（一）执行安全生产例会和形势分析、调研等制度。
	查阅会议纪要和工作记录。每季度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每年召开两次领导班子专题会议研究安全生产工作，按照省厅要求开展工作调研，每缺一次扣1分。
	
	

	
	
	2
	（二）执行安全生产督查检查、通报等制度。
	检查安全检查文件、通报、约谈记录和处罚文件等。按照省厅工作要求及时组织部署安全生产检查，每少一次扣1分；检查未形成通报的每少一次扣0.5分；检查结果未督促整改或未按要求实施处罚的，每发现一项扣0.5分；
	
	

	
	
	2
	（三）执行事故上报及查处、数据统计上报等制度
	检查事故处置档案和相关工作档案。事故相关企业和责任人未按相关规定进行查处的扣2分；未按省厅规定及时准确上报相关统计数据的，每类扣1分。
	
	

	三、切实抓好隐患排查治理
	9
	3
	（一）组织开展不少于两次全覆盖安全生产大检查或专项检查。
	检查相关文件、通报、资料和台账。检查次数不够，或检查内容没有涵盖危大工程、施工消防等主要内容的，扣3分；没有制定具体检查方案、检查用表的，扣2分；没有收集完整检查原始记录的，扣2分。
	
	

	
	
	3
	（二）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改
	检查相关文件、通报、资料和台账。没有建立隐患排查整改台账和重大危险源台账的，扣3分；重大隐患没有督办、隐患整改没有回复的，每发现一项扣1分。
	
	

	
	
	1
	（三）针对本地工作实际不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巡查
	检查相关文件、通报、资料和台账。未开展检查或检查内容针对性或没有对发现的隐患整改查处不到位的，扣1分。
	
	

	
	
	2
	（四）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抽查县市及施工现场，查阅相关管理文件。发现危大工程、施工消防等存在重大隐患，或原有的隐患未按期整改到位且未按规定实施处罚的，扣2分。
	
	

	四、认真开展打非治违和监管执法
	14
	3
	（一）加强建筑市场管理，持续开展建筑市场综合整治。
	检查相关文件、通报、资料和台账。未按要求开展打非治违活动的，扣3分；打非治违活动涵盖内容、覆盖范围不足的，扣2分；没有收集完整检查原始记录的，扣2分。
	
	

	
	
	3
	（二）严格监管执法
	检查相关文件、通报、资料和台账。对省厅下达的限期整改、执法建议等，未按要求整改和处罚到位的，扣5分；对本地检查发现的对违法分包、转包，严重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以及恶意逃避、抵制安全监管的企业和个人，以及事故单位、责任人，未按相关法律法规及鄂建〔2015〕7号文件要求实施处罚的，每发现一起，扣2分；发现企业其他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的行为，未按要求实施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管理的，每发现一起，扣1分。
	
	

	
	
	2
	（三）加快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建设
	检查相关文件、通报、资料和台账。未按建筑市场“黑名单”管理制度、不良记录管理规定，及时公示重点监控的企业、执业人员名单的，每发现一起扣1分。
	
	

	
	
	3
	（四）起重机械“一体化”推进情况
	检查文件资料。未实施起重机械“一体化“管理的扣2分；未开展起重机械专项整治检查的，扣1分；
	
	

	
	
	3
	（五）施工扬尘治理情况
	检查文件资料。未开展施工扬尘专项整治日常检查的，扣1分；检查项目未落实“五化”治理措施的，每项扣1分；
	
	

	五、推进安全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3
	2
	（一）推进建筑施工企业和项目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
	检查相关文件、通报、资料和台账，抽查施工现场。未开展建筑施工企业和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扣2分；未开展建筑施工企业或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扣2分；进入建筑市场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标准化达标率未达到95%，扣1分。
	
	

	
	
	1
	（二）推进全省住建领域信+

息化建设
	检查文件资料，实地查看信息化平台。协助省厅建立建筑业企业、工程项目、从业人员的省级数据库不力的，扣1分。
	
	

	六、继续深化专项治理和新技术推广
	6
	3
	（一）认真开展专项整治。
	检查文件资料，抽查工程项目。未贯彻落实国家、省厅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理规定及专项整治规定的，扣3分；未贯彻落实国家、省厅防台防汛、夏季施工、施工消防等专项整治规定的，扣2分。
	
	

	
	
	3
	（二）限制和淘汰安全性能低下的设备、设施和工艺，推广使用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
	检查文件资料，抽查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出现安全性能低下的设备、设施和工艺的，扣2分；未组织研发和推广提升建筑施工、城市燃气安全生产保障能力的关键技术和装备，推广应用有利于安全生产的新装备、新工艺、新标准的，扣2分。
	
	

	七、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8
	5
	（一）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应急能力建设。
	  检查文件资料。未及时修订和完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扣2分；未建立本地区应急救援力量台帐的，扣2分；未组织开展建筑施工或城市燃气应急救援演练的，扣2分。
	
	

	
	
	3
	（二）强化事故预警提示。
	  检查文件资料。未按要求及时开展针对性事故隐患检查的，扣2分；在施工高峰期、高温严寒、恶劣气候、重大节日等情况下，未及时进行安全预警提示的，扣2分。
	
	

	八、强化安全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
	4
	4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保障能力建设
	 检查文件资料。安全监督机构负责人不在岗，扣1分；一线安全监督人员不足全站人员总数75%的，扣1分；安全监督设施、设备、信息化条件不能满足工作需要的，扣1分；安全监督工作经费没有固定保障的，扣1分。
	
	

	九、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3
	3
	认真组织开展全省建设系统第十四个“安全生产月”活动
	检查文件资料。未组织开展全省建设系统第十四个“安全生产月”活动的，扣3分；无活动总结、活动内容不完整的，扣2分。
	
	

	十、事故指标控制良好
	40
	35
	（一）死亡人数控制指标
	发生一起重大及以上事故的扣40分；发生一起较大责任事故扣20分；死亡人数超过控制指标，扣35分；与控制指标持平的扣25分；有事故但未达到控制指标的，扣10分。
	
	

	
	
	5
	（二）事故上报和事故调查处置
	住建部门迟报、漏报、瞒报事故的，扣5分；住建部门负责的事故调查处置未按期完成的，扣5分。 
	
	

	    考核加分项（最高加10分）：安全生产工作受到省部级以上通报表彰的，每次加2分；安全生产工作在全国会议上介绍工作经验的，每次加2分；安全生产工作创新，被省部级推广的，每次加2分；召开省级安全生产观摩会的，每次加1分。




